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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鳥報名，需於 2013年 04月 30日前報名完成 (以掛號郵戳為憑) ※ 

公 司 名 稱  統一編號         

發 票 抬 頭  統一編號         

發 票 地 址  

通 訊 地 址  

負 責 人  電話  傳真  

聯 絡 人 
 電話  傳真  

E-mail  

參 展 區 別 

工具機區     自動車床區     自動控制區       檢測儀器設備區 

切削刀具區   精微加工區     五金暨配組件區   產學推廣服務區 

產業機械區   模具及設備區   倉儲暨搬運設備區 

參 展 攤 位 個  參展產品  

費 用 新台幣              元 營業稅5% 元  基本隔間及配備 
需要 

不需要 

總 計 新台幣              元 
經濟日報 

經手人 
 員工代號  

附件：水電暨堆高機申請表    □需要      □不需要     

(備註：『需要』申請，請於水電暨堆高機申請單詳細填寫，『不需要』則主辦單位將不提供任何水

電、堆高機資源) 

公
司
簽
章 

 

負
責
人
簽
章 

 

附     

註 

1.本報名表即為收費依據。 

2.報名時每攤位須繳訂金 10,000 元，餘款

19,400元可開立「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抬

頭，102年10月05日兌現之支票支付。 

3.凡完成報名手續之廠商，如因故無參展，且

於協調會召開前通知主辦單位，除訂金不退

還外，餘額以無息退還。如於本展協調會召

開後退展，主辦單位將扣全額參展費用一

半，餘額無息退還。 

參
展
公
約 

1. 展出期間，參展廠商展品不得提前收拾或撤離展場，凡因展覽之需要，所有參展產品進出場須依規定填

報，並經主辦單位同意始得進出。 

2. 展出之產品，以參展廠商生產或代理之產品為限，並應與填報之參展產品清單內容相符，若展品不符展

覽主題之產品，即取消其參展權利，已繳費用不予退還。 

3. 參展廠商不得私自將攤位全部或部分頂讓他人，如有上述情況，即取消其參展權利，已繳費用不予退還。 

4. 除主辦單位投保火險及公共意外責任險，並僱請保全人員負責展場安全維護外，請參展廠商自行提前辦

理相關竊盜及意外損失險。 

5. 展示會若因不可抗力之因素，如天災、疫情、罷工、國家緊急動員等，致須延期、縮短或停展，主辦單

位將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公司名稱  經手人
 

 

電    話  參展攤位數                   個 

各
項
工
程
申
請
欄 

A
C.
1
1
0
V 

一
般
用
電 

         瓦          組 

         瓦          組 

         瓦          組   ※ 總用電量每攤位在500瓦以內者免填 

動
力
用
電 

A
C
.
2
2
0
V 

三
相 

    馬力     組 

    馬力     組 

    馬力     組 

單
相 

      馬力       組 

      馬力       組 

      馬力       組 

※每一參展攤位以申請一條
動力用電為限。 

※請以馬力數填寫數據 

※其他特殊電壓由參展廠商
自行轉換，主辦單位不另

提供。 

特
殊
電
壓 

208V  277V                   

380V  480V 

三
相 

      馬力       組 

      馬力       組 

      馬力       組 

堆
高
機 

      噸      件 

需要        噸      件 

      噸      件

不需要 

※ 超過七噸之展品，請詳列，未據實填具者，主辦單位不

負搬運之責。 

供
電 

24

小
時

AC.110V 

需要  請註明原因：           

不需要 

*非 110V電壓者，主辦單位不 

予提供，請自行安排。 

用 
 

水 

需要水管    套  請註明原因： 

本項僅限產品操作使用 

一套含進、出水各一支 

不需要 

公
司
簽
章  

負
責
人
簽
章 

 (

由
大
會
審
核) 

應
繳
費
用 

□用 電 工 程：新台幣        元 

□堆高機工程：新台幣        元 

□用 水 工 程：新台幣        元 

□營  業  稅：新台幣        元 

□總      計：新台幣        元 

備   

考 

1. 本表請務必詳填，若因填具不實或未填，而未能於規定期限修正者，相關水電及堆高機工程

費用概由參展廠商自行負責。 

2. 機器附帶電熱裝置者，務請將所需發熱電力折算為馬力。 

3. 本表資料專供主辦單位做為場地設施及攤位安排之用，因資料不實而發生之意外，由填表廠

商負全部責任。 

4. 參展廠商在其攤位上安裝之電器設備，因電器本身品質不良或因使用不當而引起任何財務損

失及人員受傷等結果，應由參展廠商負全責。 



壹、堆高工程： 
一、 主辦單位提供之搬運作業僅包括進場時，機器(或展

品)自卡車卸下，運至攤位定位(以一部堆高機一次定
位完成為限)，出場時自攤位搬上卡車。不包括吊車、
拆箱費、特殊搬運、機器組合與安裝，及貨櫃處理(吊
車工程由參展廠商自理)。 

二、 七噸(含)以下之機器(或展品)由主辦單位免費提供堆
高機搬運，七噸以上之展品則由參展廠商依表列費用
差價自行付費。 

三、 展品實際重量若超過填報資料重量，參展廠商須自行
補繳費用差額，並不得以七噸以下免費為理由拒付，
否則堆高機不配合作業。 

四、 收費標準如右： 

每件機器重量 收費標準 

一噸以下(含一噸) NT   750  (每件)  

一噸以上至三噸(含)以下 NT  1000  (每件)  

三噸以上至五噸(含)以下 NT  1200  (每件)  

五噸以上至七噸(含)以下 NT  1500  (每件)  

七噸以上至十噸(含)以下 NT   600  (每噸)  

十噸以上至十五噸(含)以下 NT   950  (每噸)  

十五噸以上至二十噸(含)以下 NT  1200  (每噸)  

二十噸以上至三十噸 NT  1300  (每噸)  

三十噸以上   NT  1500  (每噸) 

貳、水電工程 
一、一般用電： 

1. 主辦單位免費提供每一攤位一般用電(110V)500 瓦 
瓦電量配線及單孔插座一個。 

2. 超出累計之電量，每一組 500 瓦電量配線及單孔插座，
收費五百元，不足 500 瓦之部分以 500 瓦計算。 

3.本項工程依參展廠商之實際申請施工，其未提出申請
者，每一參展攤位概提供 110 伏特 500 瓦電量配線及
插座一組。 

二、動力用電： 
1. 參展廠商每一攤位動力用電在五馬力以下者，由主辦單

位免費提供，唯每參展攤位以申請一條動力用電為限。 
2. 參展廠商動力用電免費申請額度，得依每攤位五馬力累

計。 
3. 本報依參展廠商實際之申請，經審核後施工，並配以無

熔絲開關供應電源。 
4. 超出免費額度之用電，由參展廠商自付費用，其費用以

表列各用電應收費總和，減除免費額度項下應收費用計
算。 

動力用電工程收費標準：（馬力超過 80HP 者，另議） 

馬力數(HP) 金   額 馬力數(HP) 金   額 馬力數(HP) 金   額 馬力數(HP) 金   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913 
1038 
1350 
1460 
1588 
2138 
2325 
2563 
2688 
4375 
4575 
4850 
5488 
5775 
6075 
6725 
7000 
7288 
7575 
7838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8550 
9775 

11000 
12213 
13438 
14683 
15913 
17100 
18325 
19550 
20763 
22000 
23213 
24438 
25650 
26875 
28100 
29313 
30538 
31763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32988 
34200 
35263 
36650 
37875 
39088 
40288 
41538 
42750 
43975 
46425 
48863 
51313 
53750 
56188 
58638 
61075 
63525 
65963 
68413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73300 
76188 
78188 
80625 
83063 
85513 
87950 
90400 
92838 
95288 
97725 

100175 
102613 
105050 
107500 
109938 
112388 
114825 
117275 
119713 

參、給水工程： 
一、本項工程限機器及參展品展示需要使用。 

二、主辦單位依參展廠商之申請，經審核後，免費提供每
一需用參展廠商 20mm 口徑之水管一支。 

三、超出之部分，每一 20mm 口徑之水管收費二千五百元。 

肆、相關規定： 
一、以上各項金額均需另加 5%營業稅。 

二、資料未填或不詳者，主辦單位概視為不需處理，但參 

 
展廠商得於 2013 年 10 月 01 日前提出資料增補或修
正；2013 年 10 月 20 日，完成申請手續且數據確立
者，可享應繳費用八折優待；逾此期限則按表收費(含
免費部分)不予優待。 

  三、參展廠商各項應繳費用，應於 2013 年 10 月 20 日前
以現金或即期支票繳清，否則視同未提出申請。 

四、撤銷申請，請於 2013 年 10 月 20 日前以書面提出，
已繳清費用之 80%予退還，逾期申請或撤銷概不退
還。 


